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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全校擴大會報紀錄 

時    間：110年10月28日(三)上午7時3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3樓 

主    席：王教務主任剛鴻                                       記錄：梁昭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各位主任、各位老師大家好！今日校長公出，指派我擔任會議主席，感

謝各位老師對校務評鑑的協助跟幫忙！也感謝所有行政同仁的協助！ 

貳、各單位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教務處 

主  任 

1、委員點出學生提到彈性課程的部份，有老師用來上正課，請老

師留意！教務處也會再做完整的規劃。 

2、希望老師在第8節儘量以讓學生錯誤複習為主，不要上進度。 

3、非專長授課的部份，我們會進行配課，配到課的老師，還是要

辛苦一點撥出時間，來指導學生。 

4、提到領域會議沒有對段考題目做試題分析，段考之後需於領域

會議討論。 

5、提到會考C的比例比較高，可以在領域會議中討論研究。 

6、電腦教室一、電腦教室二電腦皆已更新。 

7、教務處進了一批的筆電，整理後老師有需要者，可以借用。 

註冊組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宣導及 110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分析，預計

於各領域會議時間進行，請各領域老師確實於領域會議中進行討

論。 

設備組 

1. 目前全校各班皆配有前瞻計畫電腦相關設備(寓善樓前瞻計

畫電腦相關設備皆已完善)，如老師上課時有相關問題，可先

請各班資訊股長協助，如無法排除問題，請洽設備組，會立

刻替老師修繕。 

2. 因各班皆配有電腦設備且上網方便，懇請導師協助關心班級

學生下課時間使用狀況，並提醒愛護相關設施。 

3. 班級前瞻計畫滑鼠和鍵盤皆需要電池，如您發現班級內的這

兩項設備沒有電池，可派學生至設備組領取。領取後，之後

沒電請拿舊電池來換新電池。 

4. 本學年ICRT表單已於9月發下，麻煩導師利用早修時間利用

班級電腦上網撥放英聽內容，該表單麻煩於學期末請資訊股

長繳回，如您班級表單已遺失，請會後派學生至設備組領取。 

5. 10 月初已發放各班水粉筆專用清潔劑(洗碗精+2 條藍色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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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請導師協助指導學生適量使用清潔器清洗黑板。以上報

告，十分感謝導師們的協助與幫忙!!! 

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主  任 

1、這學期早上增加一次環境打掃時間，拜託老師指派同學配合打

掃。 

2、學校目前有2件校事會議案子在進行，關於不當管教、不當處

罰等，學校會召開校事會議，提醒老師！有很多方法可以管教

孩子，但要合乎比例原則跟法條的規定。 

3、學校很多工程進行，有很多地方是沒有圍牆的狀態，請大家路

過時要小心！若有看到校外人士或民眾，請向學務處通報。 

訓育組 

1. 教室布置比賽評分至10/28放學前截止，再麻煩尚未繳交評分

表的老師能盡快撥空完成評分，也再次感謝七、八年級導師以

及三位美術教師的辛勞及協助！ 

2. 明天早上會進行升旗典禮，請”九年級”以班級為單位帶至中

庭草坪集合，七、八年級則在班級教室走廊前集合即可。 

3. 12/29(三)將辦理七八九年級的才藝競賽，比賽辦法已於上週

發至各班，再麻煩導師以及藝文領域老師能夠鼓勵學生發揮創

意，將班級特色及表演才能盡情展現出來！ 

 七年級校歌比賽定於12/29(三)第3-4節 

 八、九年級才藝競賽定於12/29(三)第6-8節 

衛生組 

1.上午07：30～07：50為環境清潔打掃時間，請各班導師協助指導學生

進行打掃工作。 

2.落山風季節，各班垃圾處理請多加留意。 

(1)請使用垃圾袋進行打包，避免垃圾隨風飄散。 

(2)若班級當日垃圾量不多，可不用每天倒垃圾，垃圾袋(桶)裝滿再倒

即可。 

(3)請幫忙宣導，若發現垃圾子母車已滿，就請不要再丟垃圾了。清潔

隊星期三不收垃圾，當天垃圾子母車比較容易滿載。 

3.近期整理資源回收時，發現一些狀況，提醒老師留意。 

(1)回收的物資，容易混雜一些垃圾，特別是來自各辦公室的資源回收。 

(2)回收的紙張經常出現「個人資料」，例如家長的電話號碼、聯絡地

址、學生的個人資料、成績單等，請老師務必落實防範「個資外

洩」，涉及個資的文件請使用碎紙機。 

體育組 
1.110年縣運比賽日期: 田徑:11/12-14(五/六/日)、游泳:10/29-31(五

/六/日)、國術11/13(六)、籃球11/13-14(六/日)、棒球:11/12-1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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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跆拳道:10/31、羽球:11/6(六)、獨輪車:11/13(六)、藤

球:11/13-14(六/日)、運動舞蹈11/6(六)  參賽人數計114人。已發

下家長同意書及10/29公假單。 

2.依據110年10月7日屏府教體字第11030562100號函:  

(1)本縣縣屬學校運動設施對外開放一案，自110年10月9日(星期六)

起開放，請各校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防疫措施指引辦理。 

(2) 縣屬學校運動設施僅開放操場及戶外運動場地(如戶外籃球場、排球

場及網球場等)，不開放室內運動場館(如活動中心、桌球館、體育館

及游泳池等)。 

(3) 本縣學校開放時間以非上課時間為原則，並請各校評估開放時間後

張貼公告周知，另民眾進入校園仍應遵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

措施。 

健康中心 

1.7年級新生健檢:『理學及抽血檢查』已於本週二(10/26)全部檢

查完畢；感謝 7 年級導師及各科任老師們檢查當天的協助與幫

忙，也煩請導師將今天發下的尿液異常複檢通知單交給需複檢的

同學帶回家交給家長(此通知單不需再繳回)，尿液複檢日期為下

週二(11/2)，下週一會將尿管發給學生，再請導師們協助提醒學

生於下週二早上起床後留尿液檢體後帶至學校交到健康中心，以

利送檢複查。 

2.8年級HPV第二劑疫苗已於昨日(10/27)接種完畢，謝謝各位行政

及教職同仁的協助與配合，才能順利完成疫苗接種各項事宜，也

請8年級導師提醒昨天請假未到者，到健康中心領取疫苗接種卡

及家長同意書，再由家長陪同至恆春衛生所補行接種，今日發下

的HPV疫苗接種卡煩請導師交給學生，並請轉知此接種卡須妥善

保管勿遺失(若遺失則無法再補發)。 

3.11/17(禮拜三)8:00-11:45將進行全校學生流感疫苗接種，地點

於體育館，疫苗接種意願書待整理後於下週二發給全校各班學

生。 
4.上述報告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至健康中心洽詢，也感謝各位教職同

仁們的協助與配合!!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主  任 

1、寓善樓耐震能力補強工程、半戶外球場新整建工程廠商已申

報完工，寓善樓有些地方會要求廠商再做加強，提醒9年級

在寓善樓班級，麻煩在驗收完成前，不要破壞設備設施。 

2、電力系統改善工程第2階段即將開始，線路會拉進各班裝設

開關及EMS能源管理系統，預計111年5月啟用，屏東縣可

能提早於111年4月啟用。 

3、中央廚房新建工程案也於上星期二在工務處協助下，順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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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決標，未來校園內又有一項工程要進行。 

4、依縣府規劃「恆春地區教職員集中宿舍」預計明年1月啟用。 

5、11/4（四）預定在夏都舉辦家長會委員的授證餐會，明天放

學前請各班導師督促同學交回邀請函。 

事務組 

依據屏東縣政府110年10月20日屏府勞動資字第11051016500
號函辦理。「基本工資」調整，業經勞動部於110年10月15日
以勞動條2字第1100131349號公告發布。111年1月1日起，每
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以下同）2萬5,250元；每小時基本
工資調整為168元。 

四、輔導室報告： 

輔導室 

主  任 

1、110.12.02 (四)本校申請竹田國中長照參訪，請導師向學生

宣導有意願迅速至輔導室報名(上限20人)。 

2、屏縣府於110.12.11(六)辦理技職博覽會，歡迎同仁蒞臨。 

3、班上同學有參加管樂的孩子，幫忙跟孩子加油打氣！因為老

師上課確實比較嚴格。 

五、補校報告：  

補校 

主 任 

1、上星期六「屏東縣議長盃獨輪車錦標賽」感謝選手導師的協

助，帶隊的組長以及家長會車資贊助！ 

2、科工館到學校的教學活動，我們會安排參與的班級，12/1下

午至12/3會使用到生物實驗或理化實驗室的同仁，麻煩您避

開一下，謝謝！ 

六、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 

主 任 

一、 請出差或公假時請檢附公文及批核紀錄。 

    若有補休，請填入實際執行職務可補休時數(不含路程)： 

鍵，務必要按，才會有補休時數。 

     是指請假的總天數(和補休無關)。 

二、函訂「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彈性上班注意事項｣。 

三、加班以時為計算單位，有參加 7:30 升旗典禮的同仁，可於

15:30下班，不另記補休。 

四、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健康檢查實施計畫(自 111

年1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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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10月22日屏府人給字第11047371800號函) 

實施方法： 

(一)依本計畫申請健康檢查人員，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事先

向服務機關學校提出申請，辦妥請假手續方得前往受

檢，以不影響公務或教學為原則，並應落實職務代理人

制度。 

(二)受檢人依檢查實際所需時間給予公假登記，並以 1 天為

限，如有住院事實者，最高給予2天；未滿40歲或不符

合本計畫補助之員工，亦得檢附實際參加健康檢查之相

關證明文件申請公假。 

(三)健康檢查費用由受檢人先行負擔，並於完成健康檢查後1

個月內，檢附繳費收據正本，向服務機關學校申請補助。 

補助對象： 

(一)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編制內40歲以上依法任用、聘任之

公教人員。 

(二)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40 歲以上工友(含技工、駕駛及測

量助理)。 

(三)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聘僱、約用、定僱及臨時人員，於

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1年且年滿40歲以上者。 

補助次數：二年一次。 

補助基準上限：四千五百元。 

参、提案討論：(無)。 

肆、臨時動議: (無)。 

伍、老師時間：(無)。 

陸、主席指示(結語)：很感謝各位老師這陣子的協助！學生上課的部份，若老師有遇到

什麼問題，歡迎跟教務處行政同仁說一聲，行政同仁願意給老師

很多的協助！ 

柒、散會：同日上午07時5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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